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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乡村善治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高其才

摘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应当从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功

能、治理体制、治理重点、治理目标等方面理解和把握其构成要素.这一乡村治理体系具有自治型治理、
融合式治理、整体型治理、转型态治理、合作型治理、本土化治理、嵌入性治理、发展式治理、协商性治理、
共识型治理等特点.我们需要正确处理村民自治与法治的关系,发挥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与外在力量的

双重作用,重视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治理等关键问题.在实践路径方面,应当总结村组治理实践经验、适度

推行乡村治理试点、吸纳乡村固有治理资源、重视乡村社会智慧治理、发挥乡村人才积极作用等,以走向

乡村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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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农业、稳定农村、保护农

民权利、维护乡村秩序、推进乡村发展的保障.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我国在长期

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制,探索了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走向乡村善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中国特色乡

村治理体制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结果,标志着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制的形成;«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２０１８年１月公布)指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必须把夯实

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

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这进一步强调了

乡村治理要“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办、国办

２０１９年６月印发)对此做了进一步完善,要求坚持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主攻方向,坚持

把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促进农村和谐稳定作为根本目的,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中共中央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２０ ２０２５年)»强
调,要深化城乡社区依法治理,在党组织领导下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２０２１年４月)提出,力争用

５年左右时间,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研究”(１８VSJ０６４),

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领军人才支持专项(W０４)“变迁中的当代中国习惯法”(２０１９THZWLJ０２).
作者简介:高其才,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１０００８４;gaoqc＠mail．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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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从走向乡村善治的角度,探讨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的构成要素、内在特质、关键议题、实践路径,从总体上理解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走向中国乡村的善治之路.

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

关于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具体构成要素的表述,有一个逐

步完善的过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２０１７年６月)中表述为“促
进法治、德治、自治有机融合”,十九大报告中表述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办、国办２０１９年６月印发)中表述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可见,从“法治、德治、自治有机融合”到“自治、法治、德治

相结合”,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到“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对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系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据此,我们认为应当从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功能、治理体制、治理重点、治理目标等方面入

手,来理解和把握“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

１．治理体系方面,乡村治理体系包含自治、法治、德治三方面内容,为自治、法治、德治的结合和自

治、法治、德治的融合①.自治是属于村民的范畴,法治是属于国家的范畴,德治是属于社会的范畴,
这三种实现乡村善治的不同治理方式是互为补充、互相衔接、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②.

２．治理方式方面,乡村治理体系须以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③.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
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必须坚持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已经成为我国乡村治理体系中

的基础性制度,对维护村民的民主权益、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发挥了重

要作用.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当代中国,乡村治理需要遵循法治原则,在法律的调

整、规范、保障之下,依法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依法调整涉农的社会关系,通过法律推进乡村发展.
乡村治理以德治为引领,需要重视德化的作用,德润人心.应深入挖掘熟人社会中治理的伦理资源、
道德力量,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充分发挥道德在凝聚人心、教化村民、淳化民风中的重

要作用.

３．治理功能方面,乡村治理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首先,乡村治理以自治

增活力.要从健全完善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入手,进一步健全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
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要强化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提高农民主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在基层

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其次,乡村治理以法

治强保障.乡村有效治理,法治是前提、是基础、是核心、是保障;要提高法治意识、树立法治思维,把
政府各项涉农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依法办事;强化法律在维护农民权益、规范市场运行、农业支持保

护、生态环境治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的权威地位;引导干部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依法

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建设法治乡村.再次,乡村治理以德治扬正气.要重视中国固有的良

善的道德力量,德、法、礼并用,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村民道德公约等自律规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引导农民爱党爱国、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增强乡村发展的软实力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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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景跃进认为,三治融合既符合中国乡村社会的“乡情”(德治),又体现了现代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自治和法治).参见景

跃进:«“桐乡经验”体现了中国地方创新的新特点»,«治理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参见«国新办举行乡村治理工作新闻发布会图文实录»,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３９５９５/４０７８４/

wz４０７８６/Document/１６５７６８３/１６５７６８３．htm,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２日.
参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第二十六章.
参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有关内容.



４．治理体制方面,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要建立健全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加强基层政权建

设,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

理,村级重要事项、重大问题由村党组织研究讨论;县乡党委负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主

体责任.乡镇党委负乡村治理的直接责任.村民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要增强村民自治组织

的能力,健全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

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践.要支持多方社会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加强妇联、团支部等组织建设,
积极发挥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要以法治思维指导乡村治理,通过法律来规

范乡村治理,将政府涉农事项纳入法治化轨道.要重视科学技术手段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５．治理重点方面,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和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重点,在于明确县乡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明晰党组织领导自治、
法治、德治相结合的路径;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完善乡村治理的组织体系;建立现代乡村治

理手段;丰富乡村治理的方式;强化村级权力监督机制;创新村民议事协商形式;形成乡村治理与经济

社会协同发展的机制等方面①.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核心是

融合乡村治理方式,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６．治理目标方面,现代乡村治理通过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走中国特色的乡村善治

之路,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应当制定和完善涉及农村、农业、农民的良法规范,乡村法治建设努力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全民守法;积极搭建多方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和渠道,发挥村民和社会各方力量的积极性,鼓
励引导社会和公众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推动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基层群众自治实现良性互动.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目标是实现中国特色的乡村善治.
乡村善治主要包括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有力、法治理念深入村民人心、村民自治依法规范、文化道

德形成乡村新风、乡村发展充满活力、乡村社会安定有序、村民生活富足幸福等内容②.

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特质

乡村治理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构成方面,我们应当从国家治理

现代化、法治国家建设视角认识和把握乡村治理,理解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

村治理体系的内在特质,走向乡村善治之路.
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乡村治理具有治理本性的内在性、治理主体的民众性、治理组织的多样性、治

理规范的多元性、治理方式的广泛性、治理手段的多种性、治理目标的民生性等特性.健全党组织领

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尊重乡村治理的这些特点.
不过,异于其他治理和以往的乡村治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具有自治型治理、融合式治理、整体型治理、转型态治理、合作型治理、本土化治理、嵌入性治理、发
展式治理、协商性治理、共识型治理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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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 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 民政部 司法部关于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

点示范工作的通知»(中农发〔２０１９〕５号)有关内容.
«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的总体目标为:到２０２０年,现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农村基层党组织更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以党组织为领导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明显加强,村民自治实践进一步深化,村级

议事协商制度进一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到２０３５年,乡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保障水平显著提

高,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乡村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



１．自治型治理.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我国农村基层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村村民实行自

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村民通过村民委员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实行民主

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因此,我国的乡村治理为自治型治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须以此为基础.
２．融合式治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强调“自治、法治、德

治相结合”,这也就意味着乡村治理不再单独依靠某一方面的治理资源,而是在“三治结合”“三治融

合”思路指导下,整合优化多种治理资源、治理方式,和融一体、共洽合力进行乡村治理.国家法律、执
政党政策、政府规范、村规民约、地方习惯等相融相洽,合力推进乡村治理.法治与德化并行,自治与

他治共存,共同服务于乡村治理,以实现乡村善治.

３．整体型治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应当确立整体性思

维、树立整体型治理观念,从主体、规范和运行三个方面进行整体把握.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主要包括“谁来治理”“依何治理”以及“如何治理”三个方面,其中“谁
来治理”指向主体维度、“依何治理”指向规范维度、“如何治理”指向运行维度①.我们应从主体、规范

和运行三个维度入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主体是健全党组织

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根本,规范是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运行是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

关键.
４．转型态治理.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面临转型社会治理与常态社会治理双重治理问题,且转型

社会治理更为突出.乡村面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乡村治理需要由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

发展.现代乡村治理呈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客体的立体化、治理手段的文明化、治理方式的规

范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理目标的人本化.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应当符合治理发展的客观规律,顺
应治理的总体趋势.
５．合作型治理.由于乡村治理的复杂性,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

体系,需要各方力量互动协同,通力合作.参与乡村治理的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外来力量与乡村力

量,村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村各种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村民,宜统筹协调、共同参

与、共同建设,按照各自职责发挥积极作用,做到协同配合、齐心合力进行乡村治理.当代乡村社会治

理要发挥内部型主体与外部型主体在乡村治理中各自的积极性、能动性,推进乡村善治.
６．本土化治理.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奠基于中国传统,生长于具体国情,立足于乡村实际,服务

于广大村民.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一种本土化的治理,具有

浓郁的中国特色、鲜明的地方特点、显著的时代特征.乡村治理需要尊重我国村民的心理和需要,针
对乡村的发展阶段,顺应我国农村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的趋势.
７．嵌入性治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求将现代法治观

念、思维、规则等融入乡村治理的全过程,这实际上是将作为外来规则的国家法律嵌入到乡村治理中,
将法治嵌入乡村自组织的方式及过程中,固有乡土社会融贯外来规则,消除外来规则与内生规则之间

的混乱.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是通过行动嵌入和规则嵌入的嵌入性治理②.

８．发展式治理.当代中国乡村的核心问题是发展.因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一种以发展为中心的乡村治理模式,围绕乡村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法治发

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发展进行治理,通过治理提升乡村村民的发展能力.这是建立在全面发

展、科学发展基础上的发展式治理.通过治理,推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城乡的共同发展.

６１１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高其才:«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光明日报»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６日,第１６版.
关于嵌入性治理,更多的讨论可参阅陈寒非:«嵌入式法治:基于自组织的乡村治理»,«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９．协商性治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求保障村民和村

民委员会的主体地位,强化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为村民主动参与村组公共事务提供平台和途径,让村

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定事”,村组的事让农民商量着办,凸显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当代中

国的乡村治理应当体现协商性治理的特点.

１０．共识型治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目标,是形成共同

体的共识,塑造乡村的有机共同体,为村民提供丰富的公共产品.村民在乡村治理中共同生活、共同

行动、共同感受,逐渐形成共识,通过治理使乡村成为利益共同体、观念共同体、规范共同体、命运共同

体,实现乡村善治.

三、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议题

走向乡村善治,需要探讨若干关键议题,理顺乡村治理中涉及的根本性关系.

１．正确处理村民自治与法治的关系.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

自己的事情;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因此,村民自

治是依法进行自治,是法治之下的自治,是通过法律加以规范和保障的自治.同时,«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第３６条又规定了对村民自治的某种监督和制约:“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

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村民委员

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乡、民族乡、镇的

人民政府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事项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然而,在实践中,哪些属

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项并不十分清楚,自治与非自治的界限较为模糊.特别是在准确理解和把握«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第５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

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具
体内涵的认识上可能存在差异.怎样做到政府依法“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依法“协助”政府的

工作? 这需要在总结村民自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共识,依法确立合理、适当、可行的范围.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我们要将完善村民自治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法治理念和

法治思维实行村民自治,通过法律来规范和保障村民自治制度,运用法律来保障村民的自治权,并依

法监督村民自治,纠正村民自治中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的行为.应当通过法治保

障村民自治制度、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促进村民自治.
从本质上看,村民自治与法治是一致的,不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是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理解和执行

的问题,自治与法治可能存在某种不一致.因此,正确处理村民自治与法治的关系、坚定不移地遵循

村民自治制度、尊重村民的自治权和自主发展权,便成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议题之一.国家运用法律,通过间接的方式,从外部引导调整村组内部的自我治

理,同时通过道德规范等非正式规则,在内部协助实现其自我治理,最终达成乡村治理的有效运转与

乡村社会的善治①.

２．发挥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与外在力量的双重作用.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的乡村治理体系,应以村民自治为基本,发挥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小组、村民

等内生主体的能动作用,依靠内生动力实现乡村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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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目前在村民自治与法治关系的研究上,主要有“有限自治说”“法律介入说”和“协调与互动关系说”等观点.参见汪鑫、李
渡:«反思法视角下乡村治理的自治与法治之维»,«江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同时,国家、政府、社会也通过各种形式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①.特别是实施脱贫攻坚、扶贫开发政策以来,我们坚持县级统筹、全面覆盖.县级党委和政府统

筹整合各方面驻村工作力量,根据派出单位帮扶资源和驻村干部综合能力科学组建驻村工作队,实现

建档立卡贫困村一村一队②.同时,以政治任务安排的方式动员地方部门、国有企业,以政策倾斜的

方式调动民营企业,以荣誉奖励和物质奖励等手段动员特定人群,从而利用资源丰富者的资源,动员

被帮扶地区的人口,形成全社会参与的格局③.扶贫工作队等乡村外在力量基于扶贫参与乡村治理,
在解决贫困问题的同时也提升了内生主体的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

我国各地探索从各级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后备干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优秀人员和以往因年

龄原因从领导岗位上调整下来、尚未退休的干部中选派到村(一般为软弱涣散村和贫困村)作为第一

书记担任村党组织负责人.第一书记在乡镇党委领导和指导下,依靠村党组织,带领村“两委”成员开

展工作,其主要职责、任务是帮助建强乡村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提升乡村治理水

平④.作为乡村治理的外在力量,第一书记推进了乡村善治.
从２００８年开始,我国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即大学生村官,主要目的是培养一大批乡村

振兴的骨干人才、党政干部队伍后备人才、各行各业优秀人才.大学生村官主要履行宣传落实国家政

策、促进乡村经济发展、联系服务村民、推广科技文化、参与村务管理、加强乡村基层组织等职责.大

学生村官有利于优化乡村干部队伍结构,提高乡村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

力、战斗力、创造力.大学生村官为乡村治理输送了年轻有活力的新鲜血液.此外,有的地方如山东

省还组织了“万名干部下基层”服务队等,下乡为村民服务.
这些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等乡村治理的外来力量有助于弥补乡村特别是弱、散、软

乡村的治理力量,有其积极意义.不过,乡村治理的外来力量也可能包办、代替乡村内生主体,使乡村

治理内生主体产生依赖感、养成惰性,影响乡村治理内生主体正常功能的发挥.
因此,乡村治理的外来力量应当明确定位,消除追求短期效应、临时任务观念,避免喧宾夺主、桃

代李僵现象发生,与内生主体相互尊重、紧密配合,在服务乡村过程中促进乡村治理内生主体的成长、
成熟,帮助乡村治理内生主体提高治理能力,提升治理水平,既输血更应造血,重在培育乡村治理内生

主体,大力培养乡村治理内生主体中的年轻力量,使乡村治理有扎实的组织基础和人才基础,确保乡

村治理的连续性、持续性.

３．重视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治理问题.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乡村治理出现了许多新的问

题,其中城乡人口流动问题是突出问题之一.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工作、居住,给传

统的乡村治理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外村外乡、城市的人口到农村生活、居住、就业,使乡村

治理出现了新的情况⑤.
这些在乡村长期生活、劳动的人士,通常没有本乡村户籍,他们中有的是资本下乡、投资乡村产业

的人士,有的是因入伍、上学、经商等而将户口迁离乡村现退休回乡的原籍人士,有的是喜欢乡村生活

方式、乐于田园生活的年轻人士.他们是否为“本村村民”、具有村民的资格、享有村民的权利,这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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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高成军认为,国家通过组织嵌入及围绕组织运作的制度加持,实现了国家在乡村社会的空间再造及合法性叙事.但是这

一实践过程始终面临着国家与社会、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等紧张关系与矛盾纠结.参见高成军:«国家的空间再造与社会

边界:乡村治理中的基层政权建设»,«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参见«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的相关规定.
李亚冬:«治理贫困的乡村治理———以‘脱贫攻坚’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为分析对象»,«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

第３期.
参见«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中组部中农办国务院扶贫办,组通字[２０１５]２４号.
黎红梅、文杰认为,在农村向城市、城市向农村的人口迁移现实中,农村人口因受转移后的生活成本与土地羁绊双重限制

而难以融入城市;城市人口因受现行农地政策限制而缺乏有效土地供给以致难以融入农村.参见黎红梅、文杰:«基于农

地视角的城乡人口双向融合阻碍及影响机制分析»,«西北人口»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接影响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重要问题.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１３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户籍不在本村,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本

人申请参加选举,并且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参加选举的公民,应当登记并列入参加村民

委员会选举的村民名单.这一规定虽然没有明确“户籍不在本村但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的公民”为
“本村村民”,但就其参加村民委员会选举而言,似可推定为“本村村民”.

不过,这些户籍不在本村但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的公民可以享有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前提是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参加选举.如果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不同意

参加选举,这些在乡村长期生活、劳动的人士就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法律没有规定对这项

不同意决定的异议、申诉途径.
在实践中,户籍不在本村且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的公民真正提出申请参加选举的并不多,这对流

动到乡村人员的权益保障产生了消极影响,也限制了城市户籍人口流动到乡村、外村户籍人口流动到

本村的积极性,不利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保持持久活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
因此,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从法

律上消除城乡壁垒,实现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保障在乡村居住、生活、工作的公民的合法权益,进一

步推进乡村善治.

四、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社会治理工作,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要防止自治缺位、政府越位、认识错位,做到保障制度到位、法律就位.在具体治理实践方

面,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总结村组治理实践经验、适度推

行乡村治理试点、吸纳乡村固有治理资源、重视乡村社会智慧治理、注重乡村治理共识凝聚、发挥乡村

人才的积极作用、大力发展乡村社会组织.
１．总结村组治理实践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必须立

足中国的国情村情,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各地村组的乡村治理实践经验,提炼出具有共同

性、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内容,有针对性地进行借鉴吸收推广.当代中国的乡村善治之路需要鼓励村民

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建立基于村民内生性的适合本地的乡村治理机制.应当坚持因地制

宜、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特征,扎实推进乡村治理.在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进程中,乡村治理需要坚持法治原则,重视制度建设,注重乡村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建构.
乡村治理需要形成“靠制度管人、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的长效机制.在全面把握乡村治理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从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角度进行理论思考,形
成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为全球的乡村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２．适度推行乡村治理试点.２０１９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和乡村治理

示范村镇创建,«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也提出“开展乡村治理试点示范”“组织开展乡

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活动”.为此,中央农办等五个部门将在地方创建的基础上,在全国联合认定选择

１００个县(市、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试点单位、１００个示范乡镇和１０００个示范村,以培育和树立一批乡

村治理的先进典型,发挥其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中央关于乡村治理的政策在基层落地生根.
适度推行乡村治理试点,通过典型引路,对于推进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

体系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有助于鼓励试点地区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三治结合”的新路径、
新模式,加快在面上推广;通过宣传乡村治理的各类先进典型,可以营造良好的乡村治理舆论氛围.

当然,适度推行乡村治理试点需要尊重客观规律,把握基本尺度.试点是基于对乡村治理某些事

项的探索,并不一定成熟和可全面推广,需要允许失败和不成功.试点也不是纯为“树样板”,不是通

９１１

走向乡村善治



过政策、资源、人才等方面的倾斜投入而人为地将试点乡村拔高.乡村治理的试点只是扶助、引导,不
能揠苗助长.
３．吸纳乡村固有治理资源.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重

视吸纳乡村固有治理资源,传承和弘扬乡村固有的优秀治理理念和治理规范.
我国具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我们应

深入挖掘乡村社会固有的优秀治理制度,传承乡村社会固有的优秀治理观念,弘扬乡村社会固有的优

秀治理规范,进一步实现当今的乡村善治.推进乡村实现善治,应当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治

理规范,弘扬重义守信、乡邻互助、和谐融洽等传统乡村治理的独特价值,建立乡村自我激励和约束机

制,强化优秀固有道德的教化作用,延续乡村文化血脉.
４．重视乡村社会智慧治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重

视乡村社会智慧治理.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智慧社会”的概念,强调要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

水平.«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２０１９年５月)强调立足新时代国情农情,将数字乡村作为数字中国

建设的重要方面,注重建立灵敏高效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着力发挥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支撑作用,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并明确提出到２０２５年,乡村数字治

理体系日趋完善.
乡村智慧治理立基于当今科技手段和技术条件,先进的智能设备为乡村智慧治理创造了技术基

础,网络时代的到来为乡村智慧治理、乡村数字治理体系的实现奠定了时代基础.乡村社会智慧治理

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智慧沟通、智慧参与、智慧监督、智慧服务等方面,具有开放、便捷、互动、合力等特

点.乡村社会智慧治理体现了多元的乡村治理主体、协同的乡村治理机制、精细的乡村治理方式、规
范的乡村治理手段、高效的乡村治理过程①.这一智慧治理形态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有助于

乡村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并进一步填平城乡社区之间的数字化鸿沟.
５．注重乡村治理共识凝聚.实现乡村善治,核心是凝聚乡村治理的共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建立在政府与村民就乡村治理体制、治理手段、治理形式

等方面认识一致的基础上.
乡村治理需要重建乡村、重建乡村共同体,培育乡村的公共性②,增强乡村的凝聚力,使村民养成

浓郁的家园意识、强烈的主体意识.面对村民流动带来的乡村新变化,面对村落共同体的某种离散,
工作、居住在村内村外的村民需要就乡村建设、法治目标等加强交流、增进了解、广泛沟通,以凝聚人

心、形成合力.政府与村民需要平等协商,对乡村发展、乡村问题、乡村治理等形成基本共识.同时,
应当注重沟通平台建设,促使村民通过微信群等途径交流信息、说事议事,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积极、广泛地参与乡村治理.
６．发挥乡村人才的积极作用.乡村治理关键靠人,特别是村组主要干部.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必须重视乡村各类人才的作用,充分发挥乡村人才在乡村治理

中的重要作用,推进乡村善治.
国家和政府要关心、爱护村组干部,尊重他们的奉献和付出,支持他们的工作,关注他们的发展.

政府和社会一方面要留住乡村现有村组干部,另一方面要吸引农村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人员、高
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回村担任村组干部,为乡村治理做出贡献.既要在精神上尊重村组干部,也要

在物质上不亏待村组干部,保障村组干部的基本报酬.要激励村组干部在乡村治理中积极担当、大胆

作为,为村组干部撑腰打气;大力支持村组干部的依法履职行为,对不同意见要宽容.同时,应重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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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高其才:«以智慧治理助推乡村“善治”目标实现»,人民论坛杂志社«国家治理»周刊２０１９年第１９期.
黄方认为,乡村公共性的培育,有利于村民形塑集体意识与合作精神,有利于整合乡村分化利益与多元规则,组织乡村集

体行动,构建乡村秩序与激发活力.参见黄方:«乡村治理视阈下乡村公共性困境与重构逻辑»,«决策探索»２０１９年第

９期(下).



老、寨老、族老等传统权威人士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①,通过他们进行道德教化,传承和弘扬中华

民族的优秀规范,弘扬崇德向善、扶危济困、扶弱助残等传统美德,培育淳朴民风,建设文明乡风,维护

乡村良善秩序.总之,在乡村治理中要聚合各类人才资源.要强化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保障村民的主

体地位,提高农民主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要引导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科普工作者、退
休人员、企业家、志愿者等各类村外人士投身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之中.
７．大力发展乡村社会组织.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大

力发展乡村社会组织,推进多元治理载体培育,发挥各类组织在走向乡村善治中的积极作用.
村组的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能够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组织多种形式的团体活动和公共

交往,促进乡村的公共设施建设,维系乡村的公共生活,配合、补充和监督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工作,
强化村民之间的联系和信任,增进共同体意识和村组认同观念,凝聚村民人心,有助于走向乡村善治.

TowardsGoodRuralGovernance:AResearchonImprovingtheRuralGovernance
SysteminCombinationwithSelfＧgovernance,theRuleofLawandtheRule

ofVirtueUndertheLeadershipofthePartyOrganization

GaoQicai
(SchoolofLaw,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０８４,P．R．China)

Abstract:ToimprovetheruralgovernancesystemcombinedwithselfＧgovernance,theruleoflaw
andtheruleofvirtueundertheleadershipofthepartyorganization,itisessentialtounderstandits
constituentelementsfromtheaspectsofgovernancesystem,governancemodel,governancefuncＧ
tion,governanceinstitution,governancefocusandgovernancegoal．ThisnewruralgovernancesysＧ
temischaracterizedbyselfＧgovernance,merginggovernance,integratedgovernance,transformative
governance,cooperativegovernance,localizedgovernance,embeddedgovernance,developinggovＧ
ernance,consultativegovernanceandconsensusgovernance．TobuildthisnewruralgovernancesysＧ
temandachieveitsgoodgovernance,theoretically,itisimportanttodealwiththerelationshipof
selfＧgovernanceandtheruleoflawproperly,playdualroleofinternalandexternalforcesofrural
governance,andpayattentiontothegovernanceoftwoＧwayflowofurbanandruralpopulation．
Practically,itisnecessarytosummarizetheexperienceofselfＧgovernanceofthevillagersgroup,
carryoutruralgovernancepilotappropriately,absorbinherentresourcesofruralgovernance,pay
attentiontosmartgovernanceinruralarea,playthepositiveroleofruraltalents,etc．,soasto
movetowardsagoodruralgovernance．
Keywords:Ruralarea;Goodgovernance;SelfＧgovernance;Ruleoflaw;Ruleof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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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丽惠认为,出任新乡村领袖,应兼具公共性、引导性、先进性三方面的素质.参见王丽惠:«乡村建设中的“乡土法杰”角
色与功能分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